
 
 
 

 

 

 

 

 

 

 

 

 

石铁路院教〔2014〕51 号 

                      
 

关于印发《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教材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各部门： 

为规范教材管理工作，避免教材选用、供应的随意性，确保使用

高质量教材，满足教学需要，本着“规范管理，保证质量，适度调控，

服务教学”的原则，学院制定了《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教材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已经 2014 年 5 月 29 日

第 6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2014 年 6 月 3 日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教材管理暂行办法 

为规范教材管理工作，按照“规范管理，保证质量；适度调控，服务教学”

的原则，避免教材选用、供应的随意性，确保使用高质量教材，满足教学需要，

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材范围 

教材是指由出版社公开出版，用于教学的文字材料和多媒体音像材料，包

括：教学用书、参考书、辅导书、习题集、上机手册、实验指导书、实训教材、

电化教学教材和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等。 

二、教材管理 

1、教材管理实行院、系二级管理体制，即：教务处是全院教材的管理部

门，负责组织全院教材的统计、订购、发放和款项核算；各系（部）根据教学

计划要求，负责制定本系（部）的教材预订计划，组织有关教研室提出选用教

材的建议，并审核选用教材。 

2、教材采供工作按照教材选用、教材征订、教材入库、教材出库（发放

教材）、教材款项结算（教材管理员到财务管理部门报账）的工作流程进行管

理。 

3、教材采购工作采取招标制，按照《学院设备物资采购及基建修缮工程

招标管理暂行规定》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4、教材的征订及发放工作一律由教务处统一负责办理，其它任何单位和

个人均不得直接向学生销售任何形式的教材和辅导材料。 

三、教材选用原则 

1、适用原则：选用的教材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的要求，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具有科学性、启发性和教学上的适

用性。 

2、选优原则：优先选用适合学院教学需求的工学结合教材，高职高专优



秀教材，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国家级、教育部规划教材，省部级重点立项

或依行业所需推荐的教材和全国统编教材。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按有关文件

要求使用指定教材。 

3、更新原则：要结合学科、专业、课程内容的调整，及时更新，各专业

要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教材。 

4、减负原则：在符合上述原则基础上，尽量考虑价格适宜的教材，一门

课程尽量选用一种教材，如确因教学需要配备辅导教材，须向所在系（部）提

出申请，系（部）主任批准。 

四、教材选定程序 

1、教材的征订要以专业教学计划和各专业学生数量为依据，教务处每年

11 月组织征订下年度春季教材，5月征订当年秋季教材表。 

2、各系（部）按照教务处下达的教学任务，组织各教研室确定教材及其

数量，并填写系（部）教材征订单，经系（部）主任签字后报送教务处；教务

处根据系（部）教材征订单确定学院教材征订计划并组织实施。 

3、采用同一教学大纲的课程，原则上应选择同一版本教材；若因教学改

革需要须选用不同版本的教材，必须报主管院长批准。 

4、教材一经征订不得轻易变更，如因特殊原因（如教材停印、教学计划

调整、招生人数变动等）必须变更时，由系（部）提出申请，经教务处审批后

方可更换。 

5、因教学任务变更而需临时调整的教材，相关系（部）通知教务处，变

更订购计划。 

6、因教学需要，而又无法订购到相关教材，需自行编印教材（含讲义）

时，按照学院《校本教材（讲义）管理办法（暂行行）》执行。 



五、教材发放与结算 

1、教务处按开设课程为学生准备教材，原则上保证人手一册。各班学生

于新学期开学前二天内，以班为单位到教务处领取（新生班级由班主任带队领

取）。 

2、学生因遗失、损坏、专业调整需重新购买教材的，可到教务处办理补

购手续。 

3、任课教师所用教材由教务处负责发放。教师领用教材仅限本人所授课

程使用。 

4、领取教材时，应仔细核对书名、编者、版次、数量、价格等，并在领

用单上签名确认。所领用教材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通过教务处与有关

方面协商解决。 

5、教材费用每学期结算一次，教务处对各班学生教材领用情况进行核算，

并将学生教材费用结算单报送学院计财处。 

六、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学院原《教材管理

办法（试行）》和《教材选用制度（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1.订购教材一览表 

2.领取教材转账单 

3.教材补订（更换）申请单 



附件 1 

20  - 20  学年 第   学期订购教材一览表 

系部名称（章）：                                 主任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学年 

学

期 
班级 
名称 

开设课程 
教材 
名称 

出版社 版别 
出版时间

（年月） 
单

价 
作者 教材 ISBN 

班级

人数 
任课   
教师 

联系电话 
校

区 
教师领用

教材数量 
备

注 

                                    

                                    

                                    

                                    

                                    

                                    

                                    

                                    

                                    

                                    

说明：1、表格按班级名称排序，须列出教学计划中的全部课程，如有课程无需征定教材，须在教材名称列中注明原因。 

2、不要合并单元格，多个班级订购同一版本教材，每个班级填写一行。 

3、教材填写示例如下，其中，校区列中的数字 4 代表北校区，数字 1 代表南校区。



附件 2 

          ——          学年 第   学期领取教材转账单 

系部名称： 领书人签字：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主编 单价/元 数量 总额/元 任课教师 

                

                

                

                

                

                

                

                

                

                

                

                

                

                

                

                

                

                

                

                

                

                

主任 

签字 
年    月    日   合计/元   



 

附件 3 

教材补订(更换)申请单 

班级名称  开设课程  任课教师  

原订教材 

教材名称  版别  

出版社  定价  

教材 ISBN   作者  

现订教材 

教材名称  版别  

出版社  定价  

教材 ISBN   作者  

申请理由  

申请人：            联系电话：               日期： 

系（部）主任审核：                           教务处批准： 

附件 3 

教材补订(更换)申请单 

班级名称  开设课程  任课教师  

原订教材 

教材名称  版别  

出版社  定价  

教材 ISBN   作者  

现订教材 

教材名称  版别  

出版社  定价  

教材 ISBN   作者  

申请理由  

申请人：            联系电话：               日期： 

系（部）主任审核：                           教务处批准： 



 

 
 
 
 
 
 
 
 
 
 
 
 
 
 
 
 
 
 
 
 
 
 
 
 
 
 
 

 
 

主题词：教材   管理办法   暂行   印发   通知                                

                              存  档（2）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4 年 6 月 4 日印发  


